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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2015-034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 285,228,865.86 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5年 9月 23日，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关于受

让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意向协议>的议案》：公司拟受让自然人朱

世超和朱丽萍（以下简称“对方”）分别持有的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仑实业”）95%与 5%的股权，受让价不高于该公司评估值。 

公司已按约向对方支付了 1 亿元的诚意金，并聘请了法律、审计、评估等

专业机构进行尽职调查，现尽职调查工作已完成。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财瑞评报(2015)第 2054 号”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因股权收购行为涉及的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奥仑实业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85,228,865.86 元，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以

285,228,865.86 元受让自然人朱世超和朱丽萍分别持有的奥仑实业 95%与 5%的

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

材料。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独立董事孙金云先生因工作原

因无法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魏嶷先生出席，并对会议所列议案代为行使同

意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受让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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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0票，弃权 0 票。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对方签署了《关于转让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协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自然人朱世超和朱丽萍，分别持有奥仑实业 95%和 5%的股权。 

朱世超，男，中国公民；朱丽萍，女，中国公民，住所均为上海市新风路

240弄 3 号。 

朱世超、朱丽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除本次交易外的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229001457219 

注册地址：青浦区新达路 1218 号 1幢 2层 B区 203室 

法定代表人：朱世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亿元 

经营范围：电工工具、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设备、五

金工具、电器设备的销售，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

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计算机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建筑装潢材料，自有房屋租赁，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建

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奥仑实业股权结构为：自然人朱世超持股 95%，朱丽萍持股 5%。 

奥仑实业于 2010 年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内一幅工业用地

（以下简称“奥仑项目”）计 126,488.70 平方米，地址为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

道 9638 号，地块西至宏茂公司、东至东大盈港、南至崧泽大道、北至北盈路。

目前已建成 4 幢建筑（1 号楼、2 号楼、1 号厂房、2 号厂房），其余用地待开发。

奥仑项目距离规划中 17 号线青浦站（预计 2017 年通车）约 2 公里，规划容积

率 0.8-2.0，项目产权证号：沪房地青字（2010）第 015886、沪房地青字

（2010）第 015887，使用期限：50 年，自 2010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60 年 12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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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奥仑实业总资产 34,919.13 万元，净资产

5,787.09 万元。2014年度，奥仑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1,439.51 万元，净利润 

-715.65万元（业经审计）。  

截止 2015 年 10 月 31 日，奥仑实业总资产 33,468.51 万元，净资产 22，

090.77 万元。2015 年 1-10 月，奥仑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1,876.03 万元，净利润

-765.00万元（业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包括：朱世超持有的奥仑实业 95%的股权，

朱丽萍持有的奥仑实业 5%的股权，以及朱世超、朱丽萍基于其股权对目标公司

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财产权、表决权、人事权、知情权以及其

他权益。 

（二）股权交易对价及支付进度 

根据奥仑实业股东全部价值评估值，双方商定最终股权转让的交易支付对

价为人民币 285,228,865.86元，由公司根据股权比例分别向对方予以支付。 

1.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根据股权比例合计向对方支付人民币 1

亿元。之前已支付意向金自动转为股权价款的一部分； 

2.完成管理权、印鉴、执照、财务档案移交，并取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5个工作日内，再向对方支付 5,000 万元； 

3.奥仑实业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且奥仑实业将全部应收账款足额收取至公

司后 5个工作日内，公司对方支付 125,228,865.86元； 

4.奥仑实业完成场地移交义务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对方合计支付

1,000万元。 

（三）税费负担 

因本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双方按法律规定各自负担。对方因转让股

权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四）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承诺与保证。任何一

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承诺与保证事项，除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可免除

责任的情形外，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及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一切费用。 

（五）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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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担保对方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义务及承诺与保证事项，第三人上海弘

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诺以上海市青浦区新风路 288 弄 4 号 104 室、106 室、

203 室、205 室、206 室、303 室、3_4(05)、3_4(06)、402 室及 5 号 101 室的

房屋作为抵押物，向公司提供债权总额不超过 4,181.5 万元的最高额抵押担保。

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上海弘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另行签订。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奥仑实业 100%股权所对应的奥仑项目距离城区较近，具有交通

优势，地铁 17 号线贯通及崧泽高架道路的规划，将使得奥仑项目与虹桥枢纽、

国家会展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受大虹桥区域辐射的影响，奥仑项目可承接市

区办公的外溢需求，项目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和增值空间。若本次交易得以实施，

将有助于提升公司项目储备的规模，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协议履行的风险提示  

奥仑实业系生产制造型企业，应收应付款较多，合同关系较复杂，股权收

购存在一定风险。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奥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2 月 19 日  


